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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

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

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

对发行人所发行证券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

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

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

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 http://www.sse.com.cn网站。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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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提示 

 

一、燃料供应不足及价格上涨 

本公司目前拥有并经营的发电机组为燃煤和燃气发电机组，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的机组均为燃煤机组。煤炭和天然气的价格上涨将增加公司的经营成本，从而

削弱本公司的盈利能力。由于上海地区不产煤，本公司所需燃煤均需向外省市采

购，燃煤运输价格的上涨也将增加公司的经营成本。天然气如果不能及时供应，

公司燃气机组的正常运营将受到影响。  

二、上海地区供电竞争加剧 

2003 年~2005 年，本公司的售电量由 178.60 亿千瓦时增加到 209.30 亿千

瓦时，但是随着三峡、秦山、二滩、葛洲坝等电站向华东电网及上海电网供电的

增多，上海地区电力供应竞争有所加剧，导致本公司机组利用小时不能始终维持

在高位。2003 年~2005 年，本公司在上海市总用电量中的占有率分别为 24.38%、

23.9%、22.95%，呈小幅下降趋势。 

三、对外担保 

基于电力行业的特殊性及所属控股、参股公司建设期的实际需要，本公司对

所属控股、参股公司按出资比例提供贷款担保。截至2006年6月30日，本公司按

出资比例为控股子公司漕泾热电提供担保余额75,275万元，为控股子公司上电贾

汪提供担保余额79,000万元，为联营公司华电望亭提供担保余额59,300万元。

上述对外担保金额共计213,575万元。随着公司发展项目的增加，本公司还可能

发生新的对外担保，担保金额有可能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公司担保对象都

是在建的发电企业，项目资本金一般为总投资的20%-25%，资产负债率往往超

过70%。 

四、重大关联交易 

本公司与关联公司在燃料采购方面存在重大关联交易，如果关联方利用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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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经营决策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使交易不公允，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将受

到损害。 

五、全资电厂整体盈利能力偏弱且设备陈旧，大修理需要较大资

金支出 

全资电厂发电机组容量小、设备陈旧、人员负担重，整体盈利偏弱。由于老

机组的能耗高，盈利能力受燃料价格影响较大，自 2004 年以来燃煤大幅涨价使

其发电成本大幅上升，部分全资电厂 2005 年发电业务出现亏损，2006 年上半

年继续亏损。虽然全资电厂 2006 年上半年因供热业务盈利而实现营业利润 742

万元，但如果煤价仍持续上涨，全资电厂盈利能力将被削弱。另外，全资电厂的

发电机组制造及投产时间较早，设备成新度较低，本公司为其制订的未来三年大

修理计划预计需要资金 28,033 万元。 

六、项目管理和实施中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分布在不同地区，且电厂的建设周期较长，任何

一个环节发生问题都可能导致项目的延期或造价超过预算，比如：采购的各类

设备能否按时交付、保证质量；项目建设所需各类资金能否按时足额到位，有

关贷款利率水平在建设期内是否发生波动，造成财务费用增加；项目能否按期

完工，能否达到设计的发电能力并保持稳定性等等。这些电力项目建设过程中

所面临的风险可能给公司经营成果带来不确定性。 

七、《期权契约》进入履行程序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投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5%股份以认股期权方式授

予其间接控股的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2380.HK），期权有效期自 2004

年 10 月 29 日起三年。2006 年 11 月 2 日，中电投集团与中国电力签署了《关

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5%股份转让协议》，标志期权契约进入履行程序。本

次股权转让涉及外资受让境内上市公司股份，尚待国务院国资委、商务部、外汇

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审批。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中电投集团是中国电力的实际控制人，本次股权转让后，中电投集团直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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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变，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人 

公司名称：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GHAI ELECTRIC POWER COMPANY LIMITED 

股票简称： 上海电力  

股票代码 600021 

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2、证监会核准文件 

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127 号《关于核准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通知》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00,000 万

元。 

3、本次发行的证券 

证券类型： 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规模： 100,000 万元 

证券面值： 100 元 

定价方式： 按面值发行 

初始转股价格： 

4.63 元/股，以 2006 年 11 月 21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的算术平均收盘价格 4.33 元和 2006 年 11 月

20 日公司股票的平均价 4.37 元中较高者为基础，上

浮 5.95% 

预计募集资金量（含发

行费用）： 
100,000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不低于 97,605 万元 

发行方式： 对原有股东优先配售，余额及原有股东放弃部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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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构投资者网下配售 

发行对象：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立股东账户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规定可购买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投资者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

账户： 

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开立的帐

户，帐号为 1001254009003451117 

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余额包销，承销期为 2006 年 11 月 24 日至 2006 年

12 月 8 日 

发行费用： 

承销保荐费用：2,100 万元 

律师费用：70 万元 

资信评级费用：25 万元 

上网发行手续费：不超过 200 万元 

发行费用合计：不超过 2,395 万元 

（上网发行手续费为上网发行金额的 0.2%，因此，如果部分

可转债通过网下配售使实际上网发行金额少于100,000万元，

则上网发行手续费将根据最终上网发行数量确定。） 

承销期间的停牌、复牌

及本次发行证券上市

的时间安排： 

可转债《募集说明书摘要》、《发行公告》刊登当日

（2006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30-10：30，本公司

股票停牌一小时；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可转债上市交易的申请。 

申请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流通 发行后公司将尽快安排可转债上市流通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 

（一）票面金额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为 100 元。 

（二）期限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 5 年。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摘要                               募集说明书摘要 

1—2—       6

（三）票面利率 

1、票面利息：第一年2.2%，第二年2.5%，第三年2.6%，第四年2.7%，第

五年2.8%。 

2、付息方式：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网发行日为计息起始日。利息每年支付一次，首次付

息日期为上网发行日的次年当日，以后每年的该日为当年的付息日。在付息登记

日当日申请转股以及已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再获得当年及以后年度的利

息。 

利息计算公式为：In= B×in 

In：  第 n 年支付的利息额 

B：  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n：  第 n 年的票面利率 

3、加息补偿 

为降低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利率风险，在第一至第四付息年度内，如果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上调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公司将从下一付息年度起相应提高可

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提高幅度不低于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上浮幅度的

50%，具体幅度由董事会决定。 

（四）转股的起止日期（转换期）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起始日期为 2007 年 6 月 1 日，距本次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日的时间为 6 个月；至 2011 年 12 月 1 日止。 

（五）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为 4.63 元/股，以公布募集说明书

之 2006 年 11 月 21 日（T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算术平均收盘价格 4.33

元和 T 日前一个交易日 2006 年 11 月 20 日公司股票的平均价 4.37 元中较高者

为基础，上浮 5.95%。自本次发行结束后开始生效。计算公式如下： 

初始转股价格＝4.37 元×（1＋5.95%）=4.63 元 

（六）转股价格的调整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送红股、派息、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增加的股本）引起公司股份变动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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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 P1＝ P0 /（1＋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P0＋Ak）/（1＋k）； 

派息：P1＝ 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P1＝（P0＋Ak—D）/（1＋n＋k）； 

其中：P0 为初始转股价，P1 为调整后的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

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额。 

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合并或分立等其他原因使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

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七）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 

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后，如果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任意 10 个交易日

“上海电力”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董事会可以提议向下修正转股

价格。董事会提议的转股价格修正方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且须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

公司可转换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上述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的均价。 

（八）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转股时不足转换 1 股的转债部分，于转股日后的 5 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

该部分转债及其应计利息。 

（九）转换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在公司有关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前实施转换而产生的股份，其持有者有权

参加公司当次的利润分配。在公司有关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后实施转换而产生

的股份，其持有者不参加公司当次的利润分配。 

（十）回售条款 

自本次可转债第三个计息年度开始，如果“上海电力”股票收盘价连续 30

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

转债回售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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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五个计息年度的回售价格分别为 104、105、106 元（含当年利

息）。 

若该 30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调整转股价格的情形，则调整日前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计算，调整日后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计算。持有人在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

可以行使回售权，若首次不实施回售，该计息年度内将不再行使回售权。 

当回售条件全年首次满足时，公司将在 5 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和互联网网站连续发布回售公告至少 3 次，并在 2 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全国性报刊上首次刊登回售公告。 

转债持有人行使回售权时，应在回售公告期满后 5 个交易日内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公司将在回售申报期结束后 5 个交易日内按上述

约定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转债。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根据公司的支付指令，记减并

注销持有人的上电转债数额，并记加持有人相应的交易保证金数额。 

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消，且相应的上电转债数额将被冻结。回

售期结束，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及对公司的影响。 

（十一）附加回售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内，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的使用与本公司在

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如出现重大变化，根据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可被视作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或被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持有人有权向本公司回售

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可转债。持有人在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附加回售申

报的，不应再行使本次附加回售权。 

附加回售价格为可转债面值加上可转债当年利息。 

在关于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股东大会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和互联网网站连续发布附加回售公告至少 3 次，行使附加回售权的

持有人应在附加回售公告期满后的 5 个交易日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附加

回售申报，公司将在附加回售申报期结束后 5 个交易日，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

要求附加回售的上电转债。上交所将根据公司的支付指令，记减并注销持有人的

上电转债数额，并记加持有人相应的交易保证金数额。 

上电转债持有人的附加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消，且相应的上电转债数额

将被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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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回售期结束，公司将公告本次附加回售结果及对公司的影响。 

（十二）赎回条款 

在可转债的转股期内，如果“上海电力”股价连续 30 个交易日高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 130%，公司有权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若在该期间内发生过调整转股

价格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计算，在调整日后按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计算。当赎回条件首次满足时，公司有权按可转债面值的 101%加上当年

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在“赎回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若首次不实施赎回，

该计息年度内将不再行使赎回权。 

当前述赎回条件满足并且若公司董事会决定执行本项赎回权时，公司将在该

次赎回条件满足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刊登赎回

公告至少 3 次，通知持有人有关该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其中首次赎回公告将在该次赎回条件满足后的 2 个交易日内刊登，否则表示

放弃该次赎回权。 

赎回日距首次赎回公告的刊登日不少于 30 日但不多于 60 日。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日当日所有登记在册的上电转债将全部

被冻结。当公司决定执行部分赎回时，具体的执行办法视当时上交所的规定处理。 

公司在刊登赎回公告前及赎回完成后及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公司将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其清算系统代理支付赎回款项。公司将在赎

回日之后的 3 个交易日内将赎回所需资金划入上交所指定的资金帐户。上交所将

在赎回日后第 5 个交易日办理因赎回引起的清算、登记工作。赎回完成后，相应

的赎回转债将被注销，同时上交所将按每位持有人应得的赎回金额记加持有人帐

户中的交易保证金。未赎回的上电转债，于赎回日后第 1 个交易日恢复交易和转

股。 

（十三）提前停止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规则》规定：可转换公司债

券面值少于 3,000 万元时，上证所将立即公告并在三个交易日后停止交易。可转

债停止交易后，转股照常进行，直至可转债到期兑付。 

（十四）到期偿还 

在本次可转债到期日之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对持有到期的可转债，公司除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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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第 5 年票面利息以外，还将向可转债持有人进行利息补偿，使其持有期实际利

率（按单利计算）达到转债发行时银行 5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 80%。 

补偿计算公式为：到期日可转债本金余额×可转债发行时银行 5 年期定期存

款利率的 80%×5-该部分可转债已获得的票面利息 

（十五）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 

当上海电力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1、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3、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4、保证人或者担保物发生重大变化； 

5、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50%以上（不

含 50％）未偿还债券面值的债券持有人同意方为有效。 

 

（十六）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原有股东优先配售，配售规模为本次发行总额

的50%，即50,000万元。配售的具体安排如下：首先，全体原有股东可优先获配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持有“上海电力”股票数量乘以0.3

元，再按1,000元一手转换成手数，不足一手部分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取整；其

次，50,000万元与原有股东已实际认配的差额部分优先向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股东进行二次配售，可认配的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持有“上海电力” 

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乘以相应的二次配售乘数（元/股），再按1,000元一手转换

成手数，不足一手部分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取整。 

二次配售乘数=（50,000 万元-原有股东已实际认配金额）/31680 万股（无

限售条件股份总量）。 

三、担保和评级 

担保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担保内容：上海电力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的本金及利息（包括赎回或回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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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支付的对价）、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信用级别：AAA 

资信评估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四、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发行人：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世平 

地址： 中山南路 268 号 36 层  

电话： 021-51156666 

传真： 021-51171019 

联系人： 唐勤华 周金发 池济舟 刘樊 徐祺琪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1201 

电话： 021-53594566 

传真： 021-53822542 

联系人： 章熙康 王海滨 相文燕 黄洁卉 胡连生 曾畅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马洪力 

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电话： 010－85191300 

传真： 010－85191350 

经办律师： 赵燕士  米兴平 

审计机构：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2004、05 年度） 

法定代表人： 李延成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鹏润大厦 B1201－

B1203 

电话： 010-8458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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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10-84584428 

经办会计师： 江晓云、尹师州、姚焕然 

审计机构： 华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03 年度） 

法定代表人： 俞兴保 

地址： 北京市金融街 27 号投资广场 A1201－1204 

电话： 010－66211199 

传真： 010－66211196 

经办会计师： 金任宏、刘林 

可转债的担保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地址：     上海市浦东大道 9 号 15 层 

电话： 021-58885888 

传真：     021-68499934 

联系人：    何莉娅  殷仲洁 

资信评估机构：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潘洪萱 

地址： 上海汉口路 398 号华盛大厦 14 层 

电话： 021-63504375 

传真： 021-63500872 

经办评估人员： 张明海  王俊杰  赵然 

收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24 号 

电话： 021-63211678 

传真： 021-63219296 

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 

电话： 021－68808888 

传真：   021－688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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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2006年6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股份性质 限售情况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950,878,611 60.82 国有法人股 有限售流通股

上海华东电力发展公司  295,826,389 18.92 国有法人股 有限售流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零零二组合 1,823,254 0.12 社会公众股 无限售流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沪 
1,619,887 0.10 社会公众股 无限售流通股

严荣贵 1,300,000 0.08 社会公众股 无限售流通股

柯建成  1,086,488 0.07 社会公众股 无限售流通股

王凌佳 1,020,000 0.07 社会公众股 无限售流通股

孙玲玉  789,600 0.05 社会公众股 无限售流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裕富证

券投资基金 
733,363 0.05 社会公众股 无限售流通股

傅莲香 710,580 0.05 社会公众股 无限售流通股

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和上海华东电力发展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的限售条件详见

本公司2005年11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报表（单位：人民币元） 

1、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06-6-30 2005-12-31  2004-12-31  2003-12-31 

流动资产合计  2,866,673,730 2,329,718,221 2,933,597,836  1,991,731,158

长期投资合计  2,083,442,662 2,197,826,642 1,536,590,642  2,447,892,894 

固定资产合计  12,314,963,971 9,252,784,562 8,857,911,349  6,134,377,820 

无形资产及其他 365,598,710 352,773,172 365,848,343  320,44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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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17,630,679,074 14,133,102,596 13,693,948,170  10,894,450,108

流动负债合计  5,964,028,274 3,020,426,948 3,503,580,765  2,910,361,543

长期负债合计  3,419,913,491 2,877,224,367 2,013,845,387  401,169,286 

递延税款贷项  8,476,938 10,596,172 14,834,641  19,073,110 

负债合计  9,392,418,703 5,908,247,487 5,532,260,793  3,330,603,938

少数股东权益  2,098,051,714 1,963,838,964 1,973,387,443  1,471,887,121 

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合计  
6,140,208,656 6,261,016,144 6,188,299,933  6,091,959,048 

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17,630,679,074 14,133,102,596 13,693,948,170  10,894,450,108 

2、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合并利润表 

项目 2006 年 1-6 月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4,140,438,812 7,479,772,242 6,190,236,599 5,447,630,498  

二、主营业务利润 589,852,608 1,002,998,708 928,203,836 977,112,889  

三、营业利润 229,429,755 537,009,113 490,706,826 532,921,813  

四、利润总额 288,372,533 711,233,437 693,542,120 684,969,851 

五、净利润 191,893,512 397,812,661 395,584,522 400,558,858  

3、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      目 2006 年 1-6 月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3,637,334 1,281,774,826 916,084,269  1,570,827,14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2,649,420 -1,443,901,335 -1,496,700,820  -1,016,481,619 

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980,630 -208,728,047 720,386,487  268,380,20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456 -370,854,555 139,769,936  822,725,726 

4、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06-3-31 2005-12-31  2004-12-31  2003-12-31 

流动资产合计  976,352,375  997,135,667 1,481,122,579 1,297,155,079 

长期投资合计  5,411,329,472  5,184,872,052 4,386,966,423 3,981,553,516 

固定资产合计  2,065,015,472  2,200,733,787 2,470,734,247 2,652,709,815 

无形资产及其

他资产合计  
296,882,793  300,477,653 307,827,462 315,009,009 

资产总计  8,749,580,112  8,683,219,159 8,646,650,711 8,246,427,419 

流动负债合计  2,268,495,748  2,074,981,492 2,059,409,648 1,748,522,510  

长期负债合计  340,455,743  347,495,065 399,590,742 401,169,286  

负债合计  2,608,951,490  2,422,476,556 2,459,000,390 2,149,69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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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合计 
6,140,628,621 6,260,742,602 6,187,650,320 6,096,735,623 

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8,749,580,112 8,683,219,159 8,646,650,711 8,246,427,419 

5、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母公司利润表 

项目 2006 年一季度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2003 年 

一、主营业务收入 1,799,733,529 3,609,632,536 3,237,975,801 3,197,840,346  

二、主营业务利润 143,340,178 119,084,728 154,878,427 320,097,059  

三、营业利润 7,423,506 -169,801,255 -68,770,618 -9,309,319  

四、利润总额 192,587,019 398,188,732 394,934,909 401,753,002  

五、净利润 192,587,019 398,188,732 394,934,909 401,753,002  

6、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项      目 2006 年 1-6 月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000,562 137,946,669 -18,896,039  546,842,18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378,814 28,495,179 -490,969,901  -459,291,28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071,453 -313,313,841 139,303,748  607,264,45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0,449,706 -146,871,992 -370,562,192  694,815,361 

说明：华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2003 年度的会计报表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

2004 年度、2005 年度和 2006 年中期的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06 上半年 2005 年 2004 年 2003 年 

1、流动比率 0.48 0.77 0.84 0.68

2、速动比率 0.43 0.70 0.78 0.63

3、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9.82% 27.90% 28.44% 26.07%

4、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4.65 10.10 10.70 10.49

5、存货周转率（次/年） 12.67 29.35 27.53 25.69

6、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元） 0.36 0.82 0.5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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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0 -0.24 0.09 0.53

8、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 0.61% 0.93% 1.95%

9、每股净资产（元） 3.93 4.00 3.96 3.90

10、每股收益（全面摊薄）（元） 0.123 0.25 0.25 0.26

11、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元） 0.123 0.25 0.25 0.29

12、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3.13% 6.35% 6.39% 6.58%

13、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3.02% 6.42% 6.44% 8.14%

1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

收益率(加权平均) 
3.02% 6.46% 6.06% 8.15%

1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

收益率(全面摊薄)  
3.13% 6.40% 6.02% 6.58%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结构与偿债能力的分析 

最近三年，公司的资产构成保持相对稳定。由于不断向新的发电项目投入资

金，公司固定资产比重呈上升趋势。随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建设，公司

的货币资金余额占流动资产的比重逐年下降至生产经营所需正常水平。随公司装

机容量的扩大和发电量的增长，公司的应收票据和应收帐款也相应地增长。由于

燃料价格持续上涨且供应紧张，燃料公司需要向煤矿企业预付更多货款，则公司

向燃料公司的预付款增加，导致公司预付帐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增长速度较快。 

近 3 年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保持在 26%-30%的较低水平，但流动比率和速动

比率水平偏低。公司资产结构中长期资产（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比例较高，占

总资产 80%以上，但是负债中短期负债比例相对较高，占负债总额的 50%以上。

公司近年来不断增加新项目的建设和投资，导致公司负债结构中长期负债有所提

高。本次可转债发行后长期负债将增加 100,000 万元，负债的期限结构趋于合

理。 

2、盈利能力分析 

2006 年，位于江苏徐州地区的上电贾汪进入公司合并报表，因此 2006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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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开始，公司有部分收入从上海以外地区获得，但占本公司总体比例不大，因

此公司的主要营业收入仍依赖于在上海地区的发电业务。 

发电收入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占营业收入的 90%以上。热力

收入总量很小，2005 年热价调整到位，供热业务亏损得以消除。 

截止 200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权益装机容量 437.38 万千瓦，在上海地区的

权益装机容量 374.74 万千瓦，占上海市火电装机容量的 28.08%。扩大装机容

量可以有效抵减机组利用小时下降和毛利率下降对盈利的不利影响。公司控股和

参股的电厂单机容量和技术参数都比较高，除了江苏上电贾汪运营 4 台 13.5 万

千瓦循环硫化床机组以外，其余控股及参股发电机组的单机容量都在 30 万千瓦

以上，外高桥二期运营国内最先进的 90 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在建机组除浙江

镇海外在建机组都是 60 万千瓦以上的先进机组。最近 3 年来，公司机组平均利

用小时数呈小幅下降趋势，但除上电贾汪外，本公司下属电厂机组利用小时均在

6000 小时以上，在行业内属于较高水平。 

2003~2005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从544,763万元增加到747,977万元，年

平均增长率17.18%。销售收入的增加得益于公司合营机组的增加以及上网电价

的提高：2004年，公司收购吴泾发电50%股权，同年外高桥二电2台90万千瓦机

组投产，增加了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2005年5月1日起，公司电价调整，加之

外高桥二电全年生产，因此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进一步提高；2006年合并报表

范围增加了上电贾汪，因此收入同比增加。 

2003年下半年以来煤炭持续大幅上升，使公司2004、05年承受较大的成本

压力。2005年，公司平均售电燃料单位成本同比上升24%。燃料成本的攀升使

公司盈利未能与营业收入同步增长。新增装机容量带来的收入与利润有效化解了

煤价对公司的不利影响。煤电联动政策的实施使得2005年公司平均上网电价达

到388.28元/千千瓦时，同比上调36.5元/千千瓦时，2006年6月30日上网电价再

次上调，有效地缓解煤价上涨产生的利润压力。 

3、公司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受上海电力供应紧张的影响，公司近三年存量机组发电量基本保持维持稳

定，公司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公司近年来新建与收购并举，装机容量持续扩大，

新机组的投产促使公司营业收入不断增长。上海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和居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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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上海电力供应紧张状况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从根本上保

障了公司经营收入和利润在未来的稳定增长。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为了实现公司“立足上海，拓展华东，做强做大”的发展战略思路，保证淮

沪煤电有限公司之田集电厂一期项目、外高桥发电厂三期工程项目的资金需要，

公司发行 1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分年度投入计划（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额 
（万元） 

2006 年以前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淮沪煤电有限公司

之田集电厂项目 53,500 37,000 10,800 5,700 -
外高桥第三发电厂

工程项目 55,900 22,360 16,770 11,180 5,590
合计 109,400 59,360 27,570 16,880 5,590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的具体情况 

1、淮沪煤电有限公司之田集电厂项目。本公司与淮南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按各 50%比例共同投资设立淮沪煤电有限公司。淮沪煤电有限公司拟在安徽

省淮南地区建设 4 台 60 万千瓦燃煤机组和一对可开采储量 6 亿吨、年产 600 万

吨煤炭的矿井，总投资约为 120 亿元人民币，其中电厂投资额约为 100 亿元，

煤矿投资额约为 20 亿元。本项目为电厂的首期工程，计划建设 2 台 60 万千瓦

超临界燃煤机组（同步安装烟气脱硫装置），2 台机组计划于 2007 年和 2008

年各投产一台。本项目估算静态投资(含脱硫)为 49.4 亿元，动态总投资为 53.4

亿元。本公司需出资 53,500 万元。。 

2、外高桥第三发电厂工程项目。该项目拟在上海地区投资建设两台 100 万

千瓦级超超临界燃煤机组，计划分别于 2008、2009 年并网发电。工程估算静态

投资(含脱硫)为 84.60 亿元（含脱硝费用 2 亿元），动态总投资为 93.20 亿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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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资本金占工程总投资的 20%，约为 18.60 亿元。本公司需为该项目出资

约 55,900 万元。 

第五节 备查文件 

自募集说明书摘要刊登之日起，投资者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以及公司和主承销商办公地点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及备查

文件。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11 月 20 日  

http://www.sse.com.cn/

